
生活津貼

子女就學

借住宿舍

教授
（以770薪點計算最

高金額）

副教授
（以710薪點計算最高

金額）

助理教授
（以650薪點計算最高

金額）

 55,494

(USD1,850)

 51,966

(USD1,732)

 48,618

(USD1,621)

 64,743

(USD2,158)

 60,627

(USD2,021)

 56,721

(USD1,891)

 4,624,500

(USD154,150)

 4,330,500

(USD144,350)

 4,051,500

(USD135,050)

 5,549,400

(USD184,980)

 5,196,600

(USD173,220)

 4,861,800

(USD162,060)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799,685

(USD56,240)

1,556,145

(USD48,630)

1,526,040

(USD47,689)

1,250,235

(USD39,070)

1,382,670

(USD43,208)

1,111,860

(USD34,746)

2,639,685

(USD82,490)

1,880,145

(USD58,755)

1,946,040

(USD60,814)

1,574,235

(USD49,195)

1,562,670

(USD48,833)

1,558,860

(USD48,714)

191,072 136,093 140,863 113,950 113,113 11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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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利                                                                                                                                                                                     

項目 金額／說明

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1.台灣有舉世聞名的全民健康保險，保費低廉，且提供全民包括生老病等健康保障。

2.保險範圍：發生疾病、傷害事故或生育時，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醫療服務(含 牙

醫部分)。另含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及免費四大癌症篩檢。

3.每月保費：新臺幣1,187元～1,959元(USD40-65)，自付費用很低，保障範圍很廣，眷屬

可依附教師(被保險人)加保。

公教人員保險

1.給付範圍包括養老給付(確定給付制退撫制度者)，依加保年資計算最高可給付新臺幣

2,488,500元(USD82,950)；另外，尚有失能給付、死亡給付、眷屬喪葬津貼、生育給付(女

性)及育嬰津貼等。

2.每月保費：確定給付制退撫制度者：非年金費率為新臺幣894元～1,624元(USD30-54)；

每月保費(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確定提撥退撫制度者全額年金A費率為新臺幣1,786元

~3,243元(USD60-108)、全額年金F費率為新臺幣1,865元~3,387元(USD62-113)。

包括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女性領公保生育給付；男性領生活津貼差額)、喪葬補助(公保及生活津貼等2項眷喪補助)及子女教育補助等。

3歲以上子女可就讀本校實幼、實小及附中國中部，年度招收新生公告約每年3月、4月中旬，登記時間約每年4月、5月，如在上開公告登記期間，須

安排子女入校就讀，則須循中途入學程序辦理；另台北地區尚有外語學校可供選擇。

新進教師可申請借住學人宿舍2年，經校長核准後，得再延長之；亦可申請分配職務宿舍，期限為5年。

二、退休金                                                                                                                                                                                    單位：新臺幣

項目

職                                             級

說明

月退休金

年資滿25年

1.左表適用確定給付制退撫制度者：

(1)外籍教師取得永久居留者，得擇一支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2)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15條規定任職年資之採計，退

休擇領月退休金者，最高採計40年；擇領一次退休金者，最高採計42

年。

(3)所得替代率調降：年資滿30年者，從現行60%，以逐年調降1.5%的幅

度，於118年以後調降為52.5%；年資滿25年者，從現行52.5%，於118年

以後調降為45%。本表係計算118年以後之退休金最高金額。

(4)月退休金係於退休後得支領終身，迄至死亡喪失領受權利；擇領月退

休金退休人員亡故後，給與遺屬一次金，最高可支領711,000元(按：依前

開條例第44條規定，本(年功)薪額加計一倍之金額，另計給6個基數；

USD23,700)；遺族為配偶(須具備一定資格條件)、未成年子女、身心障礙

且無工作能力之已成年子女、父母，如不領受遺屬一次金可選擇領取遺

屬年金（金額為月退休金一半）。

2.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者：

(1)退休所得由退休時個人專戶餘額(強制提撥、增額提撥及收益)分期或

一次給付，並輔以公保年金組成。

(2)退休人員亡故後，遺屬得選擇一次領回專戶餘額或按月支領。

年資滿30年

一次退休金

年資滿25年

年資滿30年

三、薪資                                                                                                                                                                                         單位：新臺幣

薪資項目
職級

其他說明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法定全年薪資

(含年終工作獎金)

新臺幣/年

1.「法定全年薪資」包括1年12個月月薪加

上1.5個月之年終獎金。

2.專任教師每學年授課時數十二小時、每學

年備課數以不超過四門為原則；各院可自

訂授課辦法。

3.有限期升等需求之教師每學年授課不得高

於十二小時，備課數不得超過四門課。

4.前開時數如符合本校或各院減授時數之規

定，得另依規定減授。

5.專任教師彈薪得依各領域國際薪資水準及

特殊性，彈性調整之。

6.「加計彈薪之全年薪資」尚未計入本校全

球招募經費、捐贈講座、各院系所及教育

部玉山學者之彈薪部分。

7.美元匯率以1：32，依2023年國際貨幣組

織(INF)公布之PPP統計資料，本國之購買力

平價指數(PPP)為2.3163。以教授職級約最高

為19萬美金至13.6萬美金；副教授職級約為

14萬美金至11.3萬美金；助理教授職級則約

為11.3萬美金至11.1萬美金。

加計彈薪之全年薪資

新臺幣/年

購買力平價指數（PPP）

調整後之全年薪資

（USD/年）


	薪資、福利及退休給與一覽表

